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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网信工程专业职称申报
常见问题答疑

一、网信工程专业是否设置子专业？

2023年 12月，新修订的《基本条件》中，网信工程专业

包含网络生态治理、网络舆情管理、网络信息传播、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应用与服务 4个方向，不再设置子专业。

二、“两新组织”就业群体、自由职业者如何申报网信工程

专业职称？

“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群体和新兴

职业从业人员，符合一定条件的，均可申报网信工程专业职

称，一般按照个人申请、单位推荐、各级主管部门和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程序进行申报。自由职业者申报职称，

由人事档案代理机构或工作地人事（职改）部门等履行审核、

公示、推荐等程序。

三、转系列工作的人员能申报网信工程专业职称吗？

根据《基本条件》有关规定，取得非网信工程专业职称

的，从事网信工程技术工作满 1年以上，胜任本职工作，经

用人单位考核合格，且符合职称评审基本条件的，可根据专

业能力和相关成果，申报评审网信工程专业同级或高一级职



称，同级职称年限可合并计算。

四、网信工程专业职称是否有申报数额限制？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的意见》及我省实施意见有关规定，全面实行岗位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技术水平与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事业单位，

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对不实行岗位管理

的单位，以及通用性强、广泛分布在各社会组织的职称系列

和新兴职业，可采用评聘分开方式。

五、什么情况下需要委托评审？

委托评审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单位或地区不具备组建评委会条件。当某个单位

或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如专业人才不足、评审资源有限等）

不具备组建相应层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条件时，该单位或地区

可以委托具有评审权限的其他单位或评委会代为进行职称评

审。

（二）工作性质特殊或评审范围限制。有些职称评审工

作可能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或评审范围的限制，在规定范

围内的评委会无法完成评审。例如，某些特殊行业或领域的

职称评审可能需要具备特定专业知识或技能的评委会才能进

行。此时，相关单位或个人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评审能力的评

委会进行评审。

（三）跨地区或跨部门评审需求。对于跨省、跨市或跨



部门的专业技术人才，由于其工作单位和职称评审委员会不

在同一地区或部门，因此需要委托其他地区或部门的评委会

进行评审。例如，某省的专业技术人才想要申报另一省的高

级职称，就需要向该省的职称评审部门提交委托评审申请。

（四）特殊人才或特殊情况。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援

外专业技术人才、军队专业技术人才等，由于其身份和工作

的特殊性，可能无法直接参加当地的职称评审。此时，相关

单位或个人可以向具有评审权限的部门提交委托评审申请。

六、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是否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依

据？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四川省部分专业技

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5〕

1号）要求，专业技术人员持相应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证书和

相关聘用证明，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如：计算机

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高级资格对应职称为高级工程师，可作

为申报正高级工程师的条件。

七、网信领域项目中“主要完成人”“主研人员”的认定需

要注意什么？

《基本条件》中“主持完成”“主持编写”是指项目（课题/

任务）主要负责人，排名第一；“主要完成人”“主研人员”是

指在项目（课题/任务）中承担主要工作或关键性工作，或解

决关键问题的研究人员，一般为排名前 3人员。在项目（课



题/任务）委托乙方承办的情形下，甲方负责人及联络人主要

承担项目推进过程中的指导、监督、检查与验收等管理职责，

鉴于其未实质性参与专业技术研发工作，甲方相关人员不得

作为项目“主持完成人”“主持编写人”“主要完成人”“主研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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